
关于开展 2023 年度江苏省普通高校

省级优秀毕业生评选推荐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（校区）：

根据《省教育厅 团省委关于评选表彰 2023 年度江苏省普通高校

省级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、优秀毕业生和先进班集体的通知》精

神，现就省级优秀毕业生的评选推荐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推荐范围

我校 2023 届在籍学生(含博士生、硕士生）。

二、参评条件

1.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，遵纪守法、品德优秀，有较强的诚信意

识和良好的学术道德，在校期间未受过处分；

2.学习刻苦、成绩优良，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，具有较

强的实践和创新能力；

3.有正确的择业观和就业观。对创新创业、积极应征入伍或到中

西部地区、艰苦边远地区、基层工作及重点领域、新兴领域、国际组

织等就业的毕业生，优先推荐并可适当放宽评选条件，具体由学校规

定；

4.在本学段学习期内，至少获得过校级及以上优秀学生干部、三

好学生、优秀共产党员、优秀共青团员、优秀研究生、优秀研究生标

兵等综合性荣誉称号 1 次，或在某一方面表现突出，成绩显著或作出

突出贡献。



三、推荐方式

1.评选推荐工作在学校党委领导下进行，由党委学生工作部和党

委研究生工作部共同负责。学校成立省级优秀毕业生评选工作小组，

对各学院申报的优秀毕业生进行差额评选。

2.2023 年度优秀毕业生推荐对象须经其所在班级提名。每个学

院推荐 1 名研究生和 1 名本科生参加校级评选，各学院负责对推选的

个人进行初评，并在全院范围内对学院推荐名单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

不少于 3 个工作日。对公示期间学生反映的问题，各学院必须进行复

议。

3.学校评选工作小组组织校级差额评选，最终确定 2023 年度推

荐名单，在全校范围内公示后报省教育厅审批。

四、材料报送

1.申报需填写江苏省普通高校省级“优秀毕业生”推荐表（附件

1）和 2023 年江苏省普通高校省级“优秀毕业生”汇总表（附件 2），

并提供不超过 1500 字的主要事迹，主要事迹以第三人称叙述，主要

体现学段内个人的思想、学习、社会工作等方面情况及成绩；主要事

迹材料的标题为“××学院××事迹材料”。

2.请各学院 4 月 3 日前上报推荐材料纸质稿（附各项主要荣誉证

书或获奖证书复印件、学院公示文件图片）和电子稿。其中本科生推

荐 材 料 纸 质 稿 交 至 学 生 处 就 业 指 导 中 心 ， 电 子 稿 发 送 至

just1066@163.com，联系电话：84401066;研究生推荐材料纸质稿交

至研究生工作部，电子稿上传到学工系统，联系电话：84499501。





附件 1

江苏省普通高校省级“三好学生”“优秀学生干部”

“优秀毕业生”推荐表

姓名 性别 民族
政治

面貌

学号 身份证号

所在学院 担任职务

推荐类别

主

要

事

迹

学

校

意

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省

教

育

厅

意

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团

省

委

意

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备注：“推荐类别”栏选填：“省级三好学生”“省级优秀学生干部”或“省级优秀毕业生”。



附件 2

2023 年江苏省普通高校省级“优秀毕业生”

推荐名单汇总表

序号 院系 姓名 性别 民族 政治面貌 学号 身份证号


